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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104年臨時會議紀錄 
壹、時間：104年 10月 27日(二)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 16樓 160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邱副召集人太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竹萱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列管案： 

第 1案(編號 103-2-1) 

案由：婦權會「性別主流化推動組」主責局處更動或本府成立直屬市

長下之性平辦公室一案。 

決定：請秘書單位再研擬本府性平辦公室之定位，以精進性平辦公室

組織架構。 

 

柒、提案討論：  

第 1案(編號 104-臨時會-1)  (提案單位：婦權會秘書單位：社會局) 

案由：因應建置本府性平辦公室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業務輔導考核項

目，擬修正婦權會運作機制。   

 決議：性平辦公室目前暫未定案，爰暫不修正婦權會執行秘書，另考

量考核標準，通過 105年起，每年度預計召開 3次會議，每年

度預計開會期程為： 

一、 婦權會會議：每年 4、8、12月前，召開婦權會定期會議。 

二、 各分工小組會議：每年 3、7、11 月底前，召開各分工小

組會議。 

三、 各局處性平專責小組會議：每年 2 月及 10 月底前，召開

各局處性平專責小組會議。 

  

第 2案(編號 104-臨時會-2) 

(提案單位：性別主流化秘書單位：社會局) 

案由：因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業務輔導考核項目，各區公所擬於 105

年起，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。 

 決議： 

一、本案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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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未成立性平辦公室前，由社會局及民政局共同召開說明會，並

邀集相關局處(人事處、研考會)與會，成立性平辦公室後，由該

辦公室進行督導及協助事宜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3時 40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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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發言紀要 

壹、列管案 

第 1案(編號 103-2-1) 

案由：婦權會「性別主流化推動組」主責局處更動或本府成立直屬市

長下之性平辦公室一案。 

發言紀要 

(一)楊委員芳婉：依台北性平辦公室人力為 6人，目前桃園僅規劃 3

人，人力是否足夠？且當初 9月 15日召開之共識會議，提供意

見為性平辦公室人力應為現行性別平等業務之正式人力，若置

約聘僱人力，恐又造成業務經驗傳承之中斷。 

(二)邱代理委員連枝：檢視性別平權政策方針，未見到重要的權力、

決策與影響力面向，而在就業、經濟與福利面向似乎缺少經濟

發展局角色，在強調多元族群的潮流下，也似乎缺少原民局及

客家事務局的角色。 

(三)嚴委員祥鸞：是否要這麼快成立性平辦公室？人力是否充足？

擔心成立 1個單位，但人力不夠，易造成該單位延續性之不足。 

(四)黃委員淑玲：其實性平辦公室人力不在多，而是在於工作實質

化，要達成性別平等的實質有利，不要如中央僅淪為書面作業

之形式化工作，爰建議桃園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，如，由於

各局處性別議題聯絡人及代理人的高流動性，建議各局處應培

養 1 個性平專家，應初步負責自己局處的性別業務，而性平辦

公室則擔任規劃在地性別平等政策、協調跨局處之綜整角色。 

(五)韋委員薇：建議桃園成立性平辦公室後，應注意如何結合在地

團體及推廣至人民，讓人民有感。另，建議剛推廣性別平等，

應在於推廣幾項性別亮點及在地連結，而非全面推行，易造成

淪於形式化。 

(六)劉委員梅君：個人樂觀其成桃園建置性平辦公室，但要注意目

前中央各部會對於推行性別平等怨聲載道，應持續進行教育觀

念之落實及宣導，也同意其他委員意見，應以性別平等之基礎

工作為優先推展目標，而非同時全面發動。 

(七)許委員雅惠：個人也樂觀其成，尤其建置提高層級之性平辦公

室相當重要，而性平辦公室的角色應著重於研發、教育及溝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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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於管考角色，以建置良好互動、對話之性平工作圈。另，由

於性平辦公室對外應能收集在地意見，對內應帶動內部推動，

員額人力條件建議應提高待遇，以吸引適當人才。 

(八)陳委員曼麗：認為應先求有、再求好，地方成立性平辦公室，

可以逐漸與中央推展性別平等之步調接近，甚至可以達成相互

溝通、反映地方特色之效。 

(九)劉理事長慧音(列席婦團代表)：看性平辦公室的工作內容，有

包含性別影響評估之推動，想請教是否會舉辦年度成果發表

會？ 

(十)社會局： 

1.性別影響評估目前由各局處各自運作，亦於各局處性別平等

專責小組討論，且該項業務較屬於本身業務融入性別概念，

性質較不會舉辦年度成果發表會。 

2.性別平權政策方針中權力面向，當初因分工的討論過程，暫

未設置本面向，惟已將該面向的具體方針融入就業、經濟與

福利面向，及教育、文化與媒體面向等。另各面向秘書單位

為負責彙整該面向之主責局處，在各面向中均已納入相關局

處及作為。 

2.目前考量本府現有人力，爰暫定 3 名人力，未來會再逐年階

段性檢視性平辦公室業務及人力配置。另，針對約聘僱人力，

擬會加強性別教育訓練。 

(十一)主席：如果性平辦公室真如任務撰擬，進行規劃、綜整、督導

等角色，人力條件應提高，但目前規劃由性平辦公室擔任婦

權會幕僚單位的體制架構較不適宜，且若市長真為本市性平

辦公室之召集人，應召集各參事、參議，成立性平政策規劃

小組，請秘書單位再研擬本府性平辦公室之定位，再精進組

織架構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 

第 2案(編號 104-臨時會-2) 

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性別主流化秘書單位：社會局) 

 案由：因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業務輔導考核項目，各區公所擬於 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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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起，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。 

發言紀要 

  (一)民政局：區公所非屬本局所屬機關，建議以性平辦公室為未來

督導單位。 

  (二)陳委員曼麗：區公所較非屬政策研擬，屬業務執行單位，請本

府可提供相關協助。 


